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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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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
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
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三条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条　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
责任。
　　第五条　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　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七条　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
其规定。
　　第八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九条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条　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一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
，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二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
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
赔偿责任。
　　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第十五条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
）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
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
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七条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　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
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十九条　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第二十条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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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
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
偿数额。
　　第二十一条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
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第二十二条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三条　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十四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
　　第二十五条　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
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
的担保。
　　第三章　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
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条　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十九条　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十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
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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